
四川轻化工大学核心机房主机托管协议

甲方： 部门负责人： 电话：

技术负责人： 电话： Email：

联系人： 电话： Email：

乙方： 四川轻化工大学网络信息管理中心 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电话： Email：

机房地址：四川轻化工大学汇南校区第三实验楼数据中心机房

第一条 协议项目与定义

1-1 服务器托管是指将属于甲方的服务器置于乙方网络环境，从而为校园网、互联网
上的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甲方自己负责其服务器的硬件配置和软件安装、升级、
服务器管理和故障的排除，并购买相关软件使用权。

1-2 除非明确注明，本协议所涉及的服务器托管以下统称“服务器”。
1-3 本协议中“双方”仅指本协议的缔约方，即上述甲方和乙方。
1-4 甲方所填写的《四川轻化工大学核心机房主机托管申请单》、《四川轻化工大学核

心机房主机托管设备清单》及乙方出具的《四川轻化工大学托管资源分配表》均
作为本协议的附件，与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二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2-1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2-1-1 为甲方提供放置信息服务器的标准机房环境，包括：空调、湿度、照明、不间断
电源、防静电地板等。由于空间资源有限，乙方有权利要求甲方自己提供机柜等
硬件设施，同时不排除第三方与甲方公用这些资源。

2-1-2 按照本协议附件的规定为甲方的信息服务器提供高速数据端口用以接入网络，并
协助甲方进行设备安装、联网调试等。

2-1-3 当出现故障，乙方为甲方提供相应的网络技术支持。
2-1-4 在出现断电、核心机房设备故障等不可抗拒的情况，或乙方在进行网络调整和维

护时（如线路切割），乙方可中断甲方的服务，并替甲方关闭服务器，但应及时通
知甲方。

2-1-5 当乙方进行资源重整，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持续提供正常的服务，乙方有权力终
止该协议。

2-2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2-2-1 对于服务器托管，甲方的信息服务器设备应符合公用通信网络的各项技术接口指
标和终端通信的技术标准，电气特性和通信方式等, 不得影响网络的安全。

2-2-2 甲方利用服务器进行各类信息服务，可以配置和使用WWW、FTP、Telnet及数
据库等功能，可以安装甲方需要的各种软件。甲方利用服务器进行的服务及安装
任何本协议约定设备范围之外的设备、硬件或者在托管设备之外在乙方处放置任
何设备、物品，均需在《四川轻化工大学核心机房主机托管申请单》中事先向乙
方说明。



2-2-3 甲方不得利用服务器用作虚拟主机、磁盘空间出租服务或开放交互式信息服务。
甲方不得将服务器用作代理服务器。

2-2-4 甲方保证其主机设备的软件、硬件、系统以及甲方利用所托管的主机设备不从事
的违法活动，否则由甲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2-2-5 甲方应向乙方提交甲方执行本协议的联系人、技术负责人和所有管理甲方网络、
设备和服务器的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并在上述信息发生变化时及时通知乙方。

2-2-6 甲方对自己存放在服务器上的数据、以及进入和管理服务器的口令、密码的完整
性和保密性负责。因甲方维护不当或保密不当致使上述数据、口令、密码等丢失
或泄漏所引起的一切损失和后果均由甲方自行承担。

2-2-7 甲方应高度重视服务器的安全问题，除做好安全措施、日常维护、监控、备份等
工作外，因甲方配置、维护不当或遭受入侵，造成影响其他服务器正常工作的一
切责任及经济损失由甲方承担。

2-2-8 甲方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并按《互联网信
息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保留自己系统日志和网站的访问日志记录，该记录在国
家有关机关依法查询时必须提供。甲方自行承担由于其未按规定保留相关记录而
引起的全部责任。

2-2-9 甲方应为每台服务器安装远程控制软件，平时对服务器的操作均通过远程控制。
乙方为甲方提供现场 KVM操控环境。

2-2-10甲方应提供向乙方提供某种途径，用于紧急情况下替甲方正常关闭服务器。

第三条 期限

3-1 本协议有效期为 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3-2 本协议为壹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

第四条 责任限制

4-1 乙方在进行核心机房配置、维护时需要短时间中断服务，或者由于网络上通路的
阻塞造成甲方服务器访问速度下降或中断，甲方均认同是正常情况，不属于乙方
违约。由于政府行为、战争、地震、台风、水灾、火灾、雷电、电磁窜入、盗窃、
黑客行为、病毒、电信部门技术调整等不可抗力引起的事件，甲方亦认同不属于
乙方违约。

4-2 在履行本协议时，乙方对因第三方的过错或者延误而给甲方或者其他第三方造成
的损失不负责任。

4-3 乙方对通过甲方间接接受乙方服务的第三方的损失不负责任。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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